
洛阳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诚信评审倡议书
为维护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政府采购秩序，广泛开展“11.22”诚信日宣传活动，树立评审专家诚信守法形象，本人向洛阳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郑重发出以下倡议：

   一、严格依法开展政府采购评审活动，自觉接受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

   二、在评审活动中，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三、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的，主动申请回避。

四、配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答复供应商的询问、质疑和投诉等事项，不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商业秘密。
五、不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发现供应商具有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等违法行为的，及时向财政、监察等部门举报。

    六、不得擅自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索要超过评审劳务报酬标准的评审报酬。

    七、不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八、如违反承诺，将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并自愿接受部门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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